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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公共空間的管理  
 
 
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下稱 "康文署 ")負責發

展和管理全港各類康樂及文化設施供市民享用，藉以向公眾推廣藝

術和體育。就公眾休憩用地而言，康文署管理超過 1 500個大大小小

的公園和遊樂場，提供花園、步行徑和緩跑徑、海濱花園、兒童遊

樂場、休憩處等消閒和康樂設施。此外，康文署轄下文化場地的戶

外地方亦向公眾開放。  
 
2.  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章 )及其附屬法例賦予康文署

法定權限管理公眾遊樂場地及文化場地的戶外地方。  
 
3.  民政事務委員會 (下稱 "事務委員會 ")先前並無特別討論 "康文

署轄下公共空間的管理 "事宜。在 2015年 10月 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部分委員提出意見，認為星光大道優化工程計劃 1引起了公眾廣

泛關注，因為當局未有就該計劃進行公眾諮詢。他們要求就星光大

道優化計劃進行討論。政府當局其後建議於 2016年第二季，在康文

署轄下公共空間的管理此較廣泛議題下討論有關事宜。  
 
4.  在 2015年 11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梁繼昌議員就 "優化尖沙

咀海濱計劃 "提出一項口頭質詢。該項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

附錄。  
 
5.  政府當局將於事務委員會在 2016年 6月 14日舉行的下次會議

上，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康文署轄下公共空間的管理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6年 6月 7日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星光大道優化計劃屬於優化尖沙咀海濱計劃的一部分，後者涵蓋

3個地段，包括梳士巴利花園、星光大道，以及尖沙咀東部海濱花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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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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